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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品特装”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负

责晶品特装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

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晶品特装签订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

不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晶品特

装的业务发展情况，对晶品特装

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晶品特装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形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

督导措施等 

晶品特装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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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

导晶品特装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晶品特装依照相

关规定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督导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行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

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公司已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体

系，该等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

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晶品特装严格执

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

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

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晶品特装的信息披

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

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3 年半年度，晶品特装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

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2023 年半年度，晶品特装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

行承诺的情况 

13 

应当关注社交媒体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和传闻，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

公司存在应当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

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保荐人应当及时督促上市

2023 年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

查，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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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

澄清的，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4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

当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本

所报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股票上市规则》等

本所业务规则；  

 （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

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2023 年半年度，晶品特装未发生

前述情况 

15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应当重点

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

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六）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的其他事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应当督

促公司核实并披露，同时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进行专项现场核查。公

司未及时披露的，保荐人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晶品特装不存在需要进行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16 

上市公司未实现盈利、业绩由盈转亏、营业收入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以上或者其他主要财

务指标异常的，保荐机构应当在持续督导跟踪报

告显著位置就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发表

结论性意见 

晶品特装不存在前述异常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晶品特装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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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始终坚持核心技术团队的建设和培养，核心技术人员对公司技术和产品

研发起着关键作用。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技术研发人员 82 人，占

公司员工总数的 32.16%。随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人才争夺也将不断加剧。若

出现核心技术人员大量流失的情况，可能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技术研发与创新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为科技创新型行业，技术优势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公

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研发投入持续扩大。若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及产品不能保持

现有领先地位或新项目研发失败，将导致公司持续盈利能力降低等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资产和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员工数量也有较大提升，规模扩张对

公司在战略规划、内部控制、运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

公司管理层不能持续提升管理能力、优化管理体系，将对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2、许可资质丧失的风险 

从事光电侦察设备和军用机器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需要取得行业主管单位

及监管部门的资质和认证，该等资质资格认证每过一定年限需进行重新认证。公

司已取得行业主管单位及监管部门对从事相关业务的资质和认证，且自获取上述

相关资质证书以来均顺利续期，但如果未来公司因故不能持续取得这些资质，公

司的生产经营则将面临重大风险。 

3、国家秘密泄露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光电侦察设备和军用机器人的研发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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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公司从事相关业务已取得行业主管单位及监管部门要求的资质和认证，在生

产经营中一直将安全保密工作放在首位，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保守国家秘密，但不

排除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导致国家秘密泄露，进而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三）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回收或坏账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6,460.90 万元。公司针对应收账款制

定了稳健的会计政策，已足额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应收账款质量良好，主要系对

军方、军工集团及下属科研院所等信用较好客户的应收账款，故不能回收风险较

低。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应收账款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可能

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者无法收回的情况，这将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 

2、经营现金流量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098.23 万元，主要原因系

军方、军工集团等主要客户的销售回款有所延后所致。如果未来销售回款与资金

支出的时期存在不一致，可能导致经营现金流为负，公司在营运资金周转上会面

临一定的压力。 

3、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华信智航、华信宇航、九州帷幄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及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定，公

司及上述子公司可按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缴纳相应期间企业所得税。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还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软件产

品增值税优惠等政策。税收政策的后续变化和实施可能带来企业纳税税率的不确

定性，让企业承受额外的税收负担。 

（四）行业风险 

我国军工产品研制、采购执行严格的计划制度，军方在每个五年计划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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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未来五年装备采购总体计划，通常表现为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订单下发份额

较少。军方客户按照装备采购总体计划并基于各年度装备采购需求确定年度采购

计划，通常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分解到各年逐步实施或相对集中于某些年度集中采

购的特点。具体到公司军品而言，公司军用机器人和光电侦察设备中的无人机光

电吊舱类产品属于相对复杂的型号装备，其年度采购稳定性一般高于复杂程度、

系统性相对较弱的光电侦察设备中的单兵光电侦察设备类产品。单兵光电侦察设

备类产品呈现多品种、小批次的特性，军方客户择优确定中标单位后可能会进行

集中式采购，因此后续订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因此，公司军品业务订

单主要受军方装备采购总体计划和年度采购需求影响，若装备采购总体计划减少

或年度采购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将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存在波动甚至出现大幅下滑

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半年度 2022 年半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0,823,639.82 45,198,364.94 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80,941.84 -9,891,801.2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91,319.50 -14,041,618.1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982,336.13 -219,148,037.73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673,170,576.07 1,693,938,016.26 -1.23 

总资产 1,873,857,782.18 1,992,788,303.08 -5.97 

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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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半年度 2022 年半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9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05 -1.87 增加 1.92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2.60 增加 1.83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39.10 36.43 增加 2.67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的变动原因如下： 

2023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耕智能感知+机器人领域，不断做大做强光电侦

察设备和军用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抓好上游供应商管理，提供令客户满

意的无人机光电吊舱、手持光电侦察设备、排爆机器人、多用途机器人等产品。

公司为巩固核心竞争力，拓展研发项目，加大了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82.36 万元，同比上升 34.57%，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增加了 2.67%。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为国内高科技军用特种装备的研发与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业务

主要涉及光电侦察设备和军用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向用户提供性能先进

的组件、系统和整机产品。公司产品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

储备了大量技术和预研样机。公司紧跟军事领域需求，开发了能够满足客户需求

的无人化、信息化产品，并在各类型号比测中脱颖而出。公司充分发挥其较强的

技术优势，抓住了光电侦察装备和军用机器人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智能化程度不

断深化的行业发展趋势，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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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领先优势 

公司自成立至今，技术实力和管理经验逐步提升，产品性能和服务质量得到

下游客户的充分认可。公司掌握了光电侦察设备、军用机器人等领域的先进核心

技术，支撑了高性能产品研发，多款型号在军队公开招标中排名第一，证明了公

司技术及产品的领先性。公司已有多款产品正式列装部队，另有多型产品正在参

与国防装备型号的竞标与研制工作。 

（三）人才优势 

公司高管及核心人员大多毕业于国内一流院校，这些核心人员将其在业内优

秀企业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应用于公司实践，在其深厚的技术背景和丰富

的行业经验支撑下，形成了一支专业、成熟、稳定、精干的核心技术团队，有效

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规范化运营水平，实现了对客户的快速响应、高品质交

付。高管、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培养出的专业而精干的技术团队所塑造的人才优势

帮助公司创立了现在的优势市场地位，并为未来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公司注重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注重通过对项目进行周期性的总结及互传技

术经验，给予员工更多锻炼机会，提高公司员工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公司注

重通过实践及培训快速提高员工的技术设计、技术开发水平。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结构合理、队伍稳定，掌握先进核心技术，并具有丰富的研发生产及管理经验，

对行业市场趋势、产品技术发展方向的把握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为巩固核心竞争力，拓展研发项目，加大了研发投入，

2023 年 1-6 月，公司研发投入为 23,780,495.69 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44.44%。 

（二）研发进展 

公司长期专注于高科技军民两用技术及装备的研发与制造，深耕信息化、智

能化、无人化尖端技术领域，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行业资质齐全。公司深刻

洞悉用户需求，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瞄准世界一流水平，立足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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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年迭代积累，构建并掌握了军用机器人、光电侦察等核心技术群，核心技

术所应用产品的性能指标和质量达到国际同类水平，已获发明专利 31 项，实用

新型专利 52 项，外观设计专利 19 项，另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92 项。报告期内，

新增发明专利申请 1 项，授权 1 项，实用新型申请 1 项，软件著作权申请 14 项，

授权 9 项。 

高效人机协同及操控技术方面，公司自主研发并掌握了机器人远程姿态虚拟

显示、复杂环境人机伴行导航、基于模式自适应的多通道侦察图像匹配控制、机

器人多冗余操控等技术，解决了人机协同、高效操控问题。 

机器人高效底盘控制技术方面，针对电机驱动特点，并结合军用机器人应用

场景，公司研究并构建了高效动力驱动核心技术群。报告期内，针对用户实际需

求，公司不断进行新技术研发、迭代，获得车辆转向装置、转向系统、折叠尾撑

装置等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解决了机器人转向角度小及快速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该技术已在某型机器人产品应用，获得用户好评。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067,276,861.41 

截至期初累计发

生额 

项目投入 B1 - 

利息收入净额 B2 120,920.08 

理财产品收益 B3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B4 - 

手续费 B5 -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167,283,451.51 

利息收入净额 C2 1,528,695.44 

理财产品收益 C3 3,456,847.59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4 13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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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 C5 1,253.00 

截至期末累计发

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67,283,451.51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649,615.52 

理财产品收益 D3=B3+C3 3,456,847.59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4=B4+C4 131,000,000.00 

手续费 D5=B5+C5 1,253.00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

D1+D2+D3-D4-

D5 

774,098,620.01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 
F 364,037,779.15 

差异【注】 G=E-F 410,060,840.86 

注：本表中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应结余募集资金余额差异为：公

司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371,814.06 元；尚未从募集账户提取的募投项目置换资金

59,567,345.08 元；工商银行购买大额存单 80,000,000.00 元；浦发银行购买大额存单

200,000,000.00 元；浦发银行通知存款 118,000,000.00 元；江苏银行购买结构性存款

68,000,000.00 元；江苏银行通知存款 5,000,000.00 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有 5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北京晶品特装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0200263329200132960 49,902,799.9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91490078801500002144 2,134,053.9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8110701011602399389 27,107.2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玲珑路支行 
321780100100022163 311,095,545.56 

南通晶品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南通港闸支行 50230188000690967 878,272.5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

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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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天津军融汇智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军

融汇智”）、天津军融创鑫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军融创鑫”）、天津

军融创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军融创富”）分别持有公司 25.08%、

16.28%、9.94%的股份，合计持有 51.3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陈

波控制上述三家有限合伙企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公司任职职务 持股企业 
在持股企业出资比例

（%） 

1 陈  波 董事长、总经理 

军融汇智 32.49 

军融创鑫 19.90 

军融创富 30.48 

2 王小兵 董事、副总经理 
军融汇智 21.06 

军融创鑫 1.57 

3 王  进 董事、生产总监 军融汇智 9.00 

4 刘  鹏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军融汇智 0.50 

军融创鑫 28.94 

军融创富 2.22 

5 吴  琳 董事、副总经理 军融创富 20.87 

6 涂  余 董事、销售总监 军融汇智 15.65 

7 邢敬华 监事 军融创鑫 5.24 

8 王景文 监事会主席、技术总监 军融创鑫 15.47 

9 王钟旭 监事 军融汇智 0.20 

10 王进勇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军融汇智 1.60 

军融创富 1.29 

11 余  灵 
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 
军融创鑫 16.92 

12 胡正东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 0.00 

13 汪明辉 副总经理 - 0.00 

14 陈  猛 核心技术人员 军融汇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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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在公司任职职务 持股企业 
在持股企业出资比例

（%） 

15 陈孙炬 核心技术人员 军融创富 6.10 

16 冯波涛 核心技术人员 

军融汇智 0.30 

军融创鑫 6.29 

军融创富 2.00 

17 施福明 核心技术人员 军融创富 7.20 

18 伊春艳 核心技术人员 军融创鑫 1.15 

19 叶依顺 核心技术人员 军融创富 6.25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